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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系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产生办法
1、 中山大学中文系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由有意竞选的中文系学生向大会筹委会提交申请，并由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产生。
2、 中文系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中山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读学生。
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德、智、体全面发展。
3) 学习成绩良好，在读期间必修课和指定的专业选修课程无不及格现象。
4)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文字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为同学服务的精神。
5) 无违法违纪记录。
6) 团委委员候选人必须是团员（含保留团籍的党员）。
2、 中文系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选举办法：
1、 根据《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团委章程》《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2、 选举工作在大会团委的、学生会领导下进行。
3、 中山大学中文系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在全部学生中选出4名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增补2名团委委员。
4、 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代表必须超过应到会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选举时，代表必须亲自投票，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5、 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加选举的代表对于选票上的团委委员候选人、学生会委员候选人可以赞成投票，也可以投不赞成票。赞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面的空格内划“〇”；不赞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面的空格内划“X”。 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选票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6、 选举时，填写选票要用蓝色或黑色的钢笔或圆珠笔填写，填写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票，为无效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部分有效。
7、 大会设总监票人1人，监票人3人，由中文系团委、研究生会选派，经大会表决通过后对投票、计票过程进行监督。
8、 [bookmark: _Hlk493513843]按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数由高到低的顺序，取和应选人数相同的前若干名确定为当选者。若最后一个应选名额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得票数相同，则应对得票数相同的候选人进行补选，以得票多者当选。
9、 计票结束后，由总监票人签名并宣布计票结果。选举结果由大会筹委会工作小组组长代表宣布，当选委员名单按得票数由高到低排列。
10、 本选举办法经双代会大会筹委会通过后生效。选举工作如遇特殊问题，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经大会通过后执行。
11、 本选举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大会筹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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